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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新北市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合理性機制之研究─以大坌坑考

古遺址為例 

期程 111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 

經費 無 

緣起與目的 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屬多為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亦曾向新北市府申請遺址容移，然依文資法、遺址容移辦法

之規範，係保障原有可建築容積，又因大坌坑前屬都市計畫之

保護區及農業區，無依法可建築容積，故無法辦理遺址容積移

轉。 

本研究以都市發展角度探討假設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辦理容積

移轉之合理性，相關資料將供後續業務疑義參考。研究目的包

括： 

1. 探討考古遺址容積移轉之相關法規內容及其立法意旨。 

2. 釐清大坌坑考古遺址內部分私有土地無法辦理考古遺址容

積移轉之歷程與原因。 

3. 經由模擬試算容積移轉量體，探討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之

私有土地辦理容積移轉可能面臨的課題。 

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資料蒐集彙整，探討文化資產容積移轉

的意涵，以及分析大坌坑考古遺址若辦理容積移轉可能面臨的

課題。 

研究發現及

建議 

1. 經指定為文化資產，且配合文化資產之指定將定著土地變

更為保存區者，變更前具有可建築容積者，方為古蹟容移

辦法及遺址容移辦法適用補償對象。 

2. 經模擬試算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辦理容積移轉可移入林口

特定區計畫之樓地板面積，預計產生約 3 萬平方公尺樓地

板面積，將引入 4 千以上人口，新增之建築量體與人口及

產生之車流及公共設施需求將對都市增加額外的負擔。 

3. 另依據新北市府歷年容積移轉審查與辦理經驗，倘若送出

基地易達性低，且有地上物佔有情形，亦對土地受贈及管

理單位耗費較高管理維護成本。而在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

內，目前地面已存在墳墓使用，且交通易達性低，假設得

申請容積移轉，大面積的土地管養及地上物處理將影響考

古遺址管理使用效能。 

4. 辦理文化資產容積移轉應兼顧保存文化資產、保障所有權

人損失之權益以及維護都市發展品質，故容積移轉並非補



 

 

 

償土地所有權人損失權益之唯一途徑，徵收或發放補償金

均屬現行既有且可行之補償方法，故建議文化資產主管單

位應更積極思考大坌坑考古遺址其他補償措施，以多元保

障民眾權益。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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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考古遺址經文化部指定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係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9

條及第 49 條規定，可能將指定古蹟或遺址公告範圍及週邊劃定為保存區、古蹟

保存區、遺址保存區等分區類型，以使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合乎考古遺址之維護、

保存或發展計畫，故建築、開發等土地使用行為及權益可能因此受到限制。文化

資產保存法於民國 86 年修正時，對於因指定為古蹟而建築權益受限者，訂有可

移轉、予以補償或獎勵的相關規定，於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亦訂立相關規

範。 

新北市八里區大坌坑國定考古遺址（以下簡稱大坌坑考古遺址），為新石器

時代大坌坑文化之遺址，保存情形良好，且具豐富文化意涵，於民國 80 年經指

定為一級古蹟，後於民國 95 年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重新指定為國定考古遺址。大

坌坑考古遺址內之土地所有權屬多為私有，歷來曾有遺址範圍內私有土地之土地

所有權人向新北市政府申請作為考古遺址容積移轉送出基地，然前述土地於都市

計畫劃定為保存區前，使用分區屬保護區，無依法可建築之容積，依現行文化資

產法、考古遺址容移辦法不可辦理遺址容積移轉。 

倘若經修法使上述條件土地得以辦理容積移轉，則移入都市可建築土地之容

積量體，將成為都市環境新增加的負荷，甚至是衝擊。考量後續業務單位於此範

圍可能仍面臨考古遺址容積移轉申請案件疑義，為提供後續案件辦理時參考，本

研究將經由資料分析及模擬試算移轉容積量體等方式，探討大坌坑考古遺址若辦

理容積移轉，對於都市土地發展產生的影響與可能面臨課題，亦可於將來本市修

訂容積移轉相關法規時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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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大坌坑考古遺址為研究案例，將經由文獻回顧及案例、資料蒐集分

析等方法，探討假設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辦理容積移轉之適法性、合理性等，以

及與都市發展間的關聯與影響，相關資料將供後續業務疑義參考。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考古遺址容積移轉之相關法規內容及其立法意旨。 

二、釐清大坌坑考古遺址內部分私有土地無法辦理考古遺址容積移轉之歷

程與原因。 

三、經由假設模擬大坌坑考古遺址辦理容積移轉試算量體，以都市發展角度

及城鄉局辦理容積移轉之經驗，探討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之私有土地辦

理容積移轉之合理性，以及可能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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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回顧容積移轉制度對於考古遺址土地可建築權益受損時的保障，

包含立法意旨及法規規範之補償或獎勵規定。接續探討大坌坑考古遺址土地申請

考古遺址容積移轉時遭遇的課題，以大坌坑考古遺址作為本研究探討案例，藉由

案件資料蒐集彙整，分析大坌坑考古遺址辦理容積移轉對都市發展產生之影響，

並分析透過容積移轉方式受贈土地之助益或課題，最後依分析成果提出結論及後

續建議。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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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古遺址容積移轉制度探討 

第一節 容積移轉制度建立背景 

本節內容首先回顧容積移轉機制，以相關研究文獻及法律規定，探討容積移

轉機制建立背景，及國內容積移轉相關法令的立法意旨、規範內容，以瞭解當土

地私有權屬之建築權益受限時，如何藉由容積移轉制度保障受損權益。 

一、 容積移轉起源：美國發展權移轉 

容積移轉機制最早出現於美國，1960 年代即以《地標發展權移轉辦法》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for Landmark Sites)將中央火車站之發展權移轉至

相鄰可建築土地，以保全地標、古蹟之保存價值（劉厚連，2004；林崇傑，2008）。

為了保存具歷史或美學教育價值之建物或景觀，所有權人負有維護之責任義務，

而損失開發、建築權益，容積移轉機制使受保存建物定著土地之建築權益，得轉

移到其他土地上繼續利用，旨在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損失的權益。 我國則於 1989

年由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籌備小組委託中華民國建築學會進行「都市建築容

積加成與轉移制度之基礎研究」案，參考日本與美國之容積移轉機制，此為我國

首案介紹容積移轉概念之研究報告，亦是容積移轉機制推動的起始（林崇傑，

2008）。 

二、 我國法令緣起 

我國現行容積移轉相關法規包含：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都

計容移辦法）、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以下簡稱古蹟容移辦法）、考古遺址土地

容積移轉辦法（以下簡稱遺址容移辦法）。其中都計容移辦法係依據都市計畫法

訂定，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之一第 2 項規定：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

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 

依此，我國於民國 88 年 4 月 6 日訂定發布實施都計容移辦法全文 22 條，其

中第 4 條授權各地方政府自行訂立審查規定。而依據同法第 6 條規定內容，我國

辦理容積移轉之保障對象係為具保存維護價值之建築，以及作為公共開放空間、

作為公共設施之土地： 

「送出基地以下列土地為限： 

（一） 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值之

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二） 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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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但不包括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 

民國 82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進行發展

權移轉對都市古蹟保存可行性研究，於此報告中提出發展權移轉可作為補償方式

之一，另補償金或稅賦減免作為相互搭配的補償手段，而不能僅由發展權移轉當

成全部的補償機制，另亦建議於文化資產保存法規中界定古蹟建物具有發展權，

並得合法移轉至其他可建築用地使用（劉厚連，2004）。而後古蹟容移辦法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87 年 9 月 7 日訂定發布實施全文 13 條，遺址容移辦法則於

108 年 1 月 25 日訂定發布實施全文 15 條。有關古蹟容移、遺址容移之規定，將

於本章第二節彙整分析。 

若以財產權觀點來看，土地使用分區及容積率管制定義了財產權，而容積移

轉為保障受限的財產權，過程中建立財產權的轉移與交易，維護土地所有權人的

既有利益。另一方面，維護了土地所有權人的財產權後，或許可提升所有權人參

與保存之意願，故於容積移轉制度中，首先需了解保存的對象與目的，並確認是

否有充足的誘因是否使容積移轉制度得以運行，以達維護文化資產目的（張剛維、

林森田，2008）。 

三、 我國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公告現值做為補償計算依據 

依現行都計容移辦法第 9 條，明訂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應以公告現值比值計

算，以呈現容積等值交換概念，規定如下： 

「接受基地移入送出基地之容積，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該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

公告土地現值之比值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 = 送出基地土地面積 ×
申請容移當期送出基地公告現值

申請容移當期接受基地公告現值
×接受基地容積率 

然而公告現值與市場交易價值常有落差，以公告現值辦理容積移轉，可能尚

難反映土地實際價值，及地區之間的價值差異，而可能降低補償效果（劉厚連，

2004）。內政部營建署過去曾召開研商會議，研議是否將都計容積移轉及古蹟容

積移轉改以市價為換算基準，以更如實呈現土地價值，並曾委託中華民國不動產

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研擬容積移轉估價報告書範本。 

四、 小結 

容積移轉起源於美國為保存文化資產而辦理發展權移轉，以保障文化資產土

地所有權人損失之原可建築權益。我國引入容積移轉制度，現多用於解決長期未

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財政困境，與容積移轉制度起源稍有不同，而同為補償受

損失權益，然現行規定以公告現值做為計算基準，亦有不符合土地市場行情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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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可能因此減少容積移轉之補償效果。 

依我國都計容移辦法規定，除了可移入相同都市計畫之可建築基地外，經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核准後，則可移入其他都市計畫範圍之可建築基地。若借鏡於

美國容積移轉機制，為顧及都市環境品質，國外辦理發展權移轉時，將接受基地

限制於管制範圍內，以控管都市發展情形（劉厚連，2004）。綜上所述，容積移

轉機制旨在保障與補償私有土地之可建築權益，然辦理容積移轉時，除了應保障

及補償權益，及維護具保存價值之土地與建物，亦應同時維護都市發展之環境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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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資產容積移轉制度 

本節旨在探討現行對於指定文化資產所定著土地辦理容積移轉的相關規範，

包含古蹟容移辦法、遺址容移辦法，因前述辦法係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

成為文資法）訂立，本節首先介紹文資法於相關規範的修訂歷程，以先瞭解古蹟

容移、遺址容移辦法的訂立意旨，接續彙整前述辦法各項規定的立法意旨及修法

歷程。 

此外，因文資法中敘明考古遺址不宜直接準用古蹟容積移轉之規定，應分別

依循遺址容移辦法、古蹟移轉辦法，本節亦將探討古蹟及考古遺址容移之性質差

異，以及相關容積移轉規範內容的差異。 

一、 文資法中有關文化資產容積移轉條文之修法歷程 

以下將彙整文資法歷年來修正條文中，有關文化資產辦理容積移轉之相關規

定，包含授權文化資產定著土地原依法可建築容積得等值移轉，以及區分古蹟及

遺址之適用法令。 

（一） 民國 86 年 1 月 22 日公布修正條文（民國 85 年 12 月 31 日修正） 

本次修正條文增訂第 36 條之 1 規定：「經指定為古蹟之私有民宅、家廟、宗

祠所定著之土地或古蹟保存區內之私有土地，因古蹟之指定或保存區之劃定，致

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份，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地區建築使用

或予以補償。」。本條文增訂，為首次於法令內規定得以容積移轉方法保障私有

土地受限制之權益。 

（二） 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修正條文（民國 94 年 1 月 18 日修正） 

本次修正條文，修正第 3 條規定： 

「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

下列資產： 

一、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

造物及附屬設施群。 

二、遺址：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所遺留具歷史文化意義之遺物、遺跡及其所定著之

空間。…」 

於第 3 條所稱文化資產範疇中分述古蹟與遺址之定義，區分其差異。 

另增訂第 44 條規定：「遺址之容積移轉，準用第 35 條規定。」。因修訂歷程

之條號變更，此次修訂所稱第 35 條規定，係前述民國 86 年公布對於古蹟辦理容

積移轉之規定條文。意即遺址土地如經指定並編定、劃定、變更其使用分區，其

受限制之原依法可建築基準容積，亦可比照古蹟土地，辦理容積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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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國 105 年 7 月 27 日公布修正條文（民國 105 年 7 月 12 日修正） 

本次修訂第 50 條規定： 

「考古遺址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考古遺址保存用地、

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因考古遺址之指定、考古遺址保存用地、保存

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劃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

制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地方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施；其辦法，由內政部會

商文化部定之。 

前項所稱其他地方，係指同一都市土地主要計畫地區或區域計畫地區之同一直轄市、

縣（市）內之地區。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直轄市、

縣（市）之其他主要計畫地區。 

第一項之容積一經移轉，其考古遺址之指定或考古遺址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

用用地或分區之管制，不得任意廢止。」 

有別於民國 94 年公布修正條文內容，本次修訂考量考古遺址與古蹟性質有

異，不宜將遺址直接準用古蹟容積移轉相關規定，故參酌原古蹟容積移轉相關條

文修訂，且第三章為考古遺址適用專章，以區分遺址與古蹟適用條文之差異，並

授權內政部會商文化部另訂定遺址容移辦法。 

二、 古蹟及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異同之分析 

古蹟容移辦法及遺址容移辦法分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50 條第 1 項訂定，古蹟容移辦法於民國 87 年 9 月 7 日訂定發布，迄今共經歷 6

次修訂，遺址容移辦法則於民國 108 年 01 月 25 日訂定發布實施全文 15 條。以

下彙整兩項法規有關可移入容積計算方式、移出容積之可移入範圍等條文規範，

探討古蹟及遺址容移的補償內容。另文化資產保存法民國 94 年修正條文，於條

文內容將遺址另定範疇，後於民國 105 年修正條文明訂遺址容移之法令依據，此

前考古遺址之相關規範皆參照古蹟之法令規定，經條文修正後已明確區分古蹟及

考古遺址之規定，且異動理由敘明古蹟與考古遺址性質有異，遺址不宜準用古蹟

容移相關規定，以下亦就古蹟容移辦法、遺址容移辦法條文內容異同之處進行分

析，以了解古蹟及遺址容移規定之差異。 

（一） 可移出容積認定 

古蹟容移辦法及遺址容移辦法之第 3 條皆明訂得以容積移轉補償受限制之

可建築權益，古蹟及考古遺址經指定並劃定為保存用地或保存區時，原依法可建

築容積受限部分得申請移轉至其他地區建築使用。兩項辦法皆於第 4 條明訂應以

基準容積計算受限制部分之可移出容積，倘為未經劃定為保存用地、保存區等分

區者，依其基準容積為準，若為已劃定為保存用地、保存區等分區，則已劃定前

或變更前之基準容積為準。但在古蹟容移辦法第 4 條中，另規定劃定前或變更前

如未實施容積管制，則得以毗鄰可建築土地容積率上限之平均數計算，遺址容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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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該項規定（如下表 1）。可移出容積皆應扣除非屬古蹟或遺址部分之已建築

容積。 

表 1 古蹟容移辦法及遺址容移辦法第 4 條條文內容對照表 

法規 條文內容 

古蹟

容移

辦法

第 4

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將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移轉

至其他地區建築使用之土地（以下簡稱送出基地），其可移出容積依下

列規定計算： 

一、未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

使用用地或分區者，按其基準容積為準。 

二、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

用用地或分區者，以其劃定、編定或變更前之基準容積為準。但劃定

或變更為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前，尚未實施

容積率管制或屬公共設施用地者，以其毗鄰可建築土地容積率上限之

平均數，乘其土地面積所得之乘積為準。 

前項第二款之毗鄰土地均非屬可建築土地者，其可移出容積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參考鄰近地區發展及土地公告現值評定情況

擬定，送該管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審定。 

第一項可移出容積應扣除非屬古蹟之已建築容積。 

遺址

容移

辦法

第 4

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將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移轉

至其他地區建築使用之土地（以下簡稱送出基地），其可移出容積依下

列規定計算： 

一、未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更為考古遺址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

使用用地或分區者，按其基準容積為準。 

二、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更為考古遺址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

用用地或分區者，以其劃定、編定或變更前之基準容積為準。 

前項可移出容積應扣除經文化資產主管機關認定非屬考古遺址應

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之已建築容積。 

（二） 可移入容積計算方式 

於古蹟容移辦法第 8 條第 1 項、遺址容移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訂立送出基地

移出容積換算為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之計算公式（如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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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古蹟容移及遺址容移可移入容積計算式對照表 

法規 計算式 

古蹟

容移 
可移入容積 =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申請容移當期送出基地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現值

申請容移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遺址

容移 可移入容積 =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申請容移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申請容移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都計

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 = 送出基地土地面積 ×
申請容移當期送出基地公告現值

申請容移當期接受基地公告現值
×接受基地容積率 

古蹟容移及遺址容移與都計容移之計算概念不同，古蹟容移及遺址容移兩者

係以送出基地移出容積作為容積等值交換的計算依據，都計容移之計算式則因送

出基地可能多屬於公共設施用地，無法定容積率，因此以送出基地面積與接受基

地之容積率計算可移入容積。如同本章第一節所述，以公告現值計算可移入容積

可能無法即時、適切反映土地之實際價值及地區價值差異性。而古蹟容移與遺址

容移之間的差異在於，古蹟容移得以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現值計算之，遺址

容移則不得依毗鄰土地之公告現值計算，如依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現值計算

值，可能對於古蹟定著土地辦理容積移轉為性質較相近的容積等值計算。 

（三） 接受基地範圍 

依古蹟容移第 5 條及遺址容移第 5 條規定，送出基地可移出容積原則上僅限

於移轉至同一都市主要計畫地區或區域計畫地區同一直轄市、縣（市）內其他可

辦理容積移轉之建築土地。然而若尋無同一都市計畫地區其他可建築土地接受可

移入容積，容積移轉供需市場因此受限，造成容積移轉補償效果受限（劉厚連，

2004），古蹟容移辦法於民國 101 年 5 月 17 日修正發布實施第 5 條、第 6 條條文

中，新增可移轉至其他都市計畫地區之規定，即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方得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計畫地區，而遺址容移辦法

108 年訂定發布實施時同樣明訂該項規定。另依古蹟容移第 6 條及遺址容移第 7

條規定，倘未能完全使用其獲准移入之容積者亦得分次移出，並以一次為限。同

樣須經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才可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

其他主要計畫地區。 

三、 小結 

綜上所述，古蹟與遺址容移差異主要在於可移入容積計算式之不同，且於經

指定而劃定或變更為保存用地、保存區前，倘無法定基準容積，古蹟容移得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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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可建築土地容積率計算可移出容積，遺址則無法採用該項規定。都計容移、

古蹟容移、遺址容移之差異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都計容移、古蹟容移、遺址容移法令規範比較表 

 都計容移 古蹟容移 遺址容移 

法令

依據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

辦法 

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

轉辦法 

送出

基地

類型 

經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

價值建築定著之土地、

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用

之可建築土地、私有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指定古蹟定著之土

地、古蹟保存用地、

保存區、其他使用用

地或分區內土地 

指定考古遺址定著之

土地、考古遺址保存用

地、保存區、其他使用

用地或分區內土地 

可移

入容

積計

算方

式 

「送出基地面積」乘以

「送出基地土地公告現

值與接受基地土地公告

現值之比值」乘以「接受

基地基準容積率」 

「送出基地移出容

積」乘以「送出基地

毗鄰可建築土地公

告現值與接受基地

土地公告現值之比

值」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乘以「送出基地公告現

值與接受基地土地公

告現值之比值」 

可移

入地

區 

限於同一主要計畫地區

範圍 

提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

轉至同一直轄市、縣

（市）之其他主要計畫

地區 

限於同一都市主要

計畫地區或區域計

畫地區之同一直轄

市、縣（市） 

但經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得移轉至同一直

轄市、縣（市）之其

他主要計畫地區 

限於同一都市主要計

畫地區或區域計畫地

區之同一直轄市、縣

（市） 

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

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

（市）之其他主要計畫

地區 

是否

須辦

理所

有權

移轉 

送出基地於許可其全部

或部分容積移轉前，將

所有權之全部或部分贈

與登記為國有、直轄市

有、縣（市）有或鄉（鎮、

市）有 

無相關規範 無相關規範 

劃定

為保

存用

地前

無法

定容

積之

處理

方式 

 以毗鄰可建築土地

容積率上限之平均

數，乘其土地面積所

得之乘積為準 

無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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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民國 94 年及 105 年修正內容，已明確區分遺址與古

蹟容移法令適用範疇，且已經內政部營建署函釋，因遺址與古蹟之性質不同，不

得互相準用。而雖然古蹟容移與遺址容移於可移入容積之計算方式略有差異，但

一旦依文化資產法指定為古蹟，即具古蹟之事實，得依古蹟容移辦法申請容積移

轉；經指定為考古遺址，即得依遺址容移辦法申請容積移轉，皆無違其補償損失

權益之本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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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考古遺址容積移轉或損失補償案例 

一、 花蓮縣內指定考古遺址 

花蓮縣政府對於指定考古遺址受損失之權益，以補償金機制提供補償，2017

年時發布實施「花蓮縣指定考古遺址公告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補償金發給自

治條例」。而花蓮縣目前共有四處指定考古遺址，皆屬縣（市）定考古遺址，其

中「支亞干（萬榮．平林）考古遺址」、「公埔考古遺址」、「富世考古遺址」範圍

中仍有私有權屬土地，指定遺址範圍面積分別為 46,510.81 平方公尺、9,497 平方

公尺、54,635.03 平方公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2d，2022e，2022g）。 

有關自治條例規範內容，於自治條例第一條，即敘明補償對象係為土地利用

行為因指定為考古遺址受有限制者。同法第二條則規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應盡之

考古遺址保存維護義務，倘有地表向下超過 50 公分掘土行為等影響考古遺址保

存或其他法令禁止或限制土地利用行為者，即不予補償，並另於第七條敘明如發

給補償金後經巡查發現有前述禁止情形，則應全數繳回補償金。於同條第五條說

明補償金額計算方式，年度補償金為一次發給，金額以土地所有權人持有面積或

權利範圍部分每平方公尺 9 元計算。 

二、 臺東縣卑南遺址 

卑南遺址於民國 95 年指定為國定考古遺址，指定面積為 11.93 公頃，遺址

範圍位於臺東都市計畫範圍內，現為卑南文化公園，土地權屬全為國有（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2022f）。卑南文化公園於民國 91 年即開放營運，為我國第一座遺

址公園，第一期面積約為 18 公頃，其闢建係為保存遺址範圍內文物，避免因文

物盜採而受破壞。周邊私有農地因鄰近遺址範圍受到管制，民國 95 年由國立臺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提出「卑南文化公園第二期計畫」，民國 97 年完成徵收，並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綜合規劃等工作，其中土地徵收費用約為 4 億 7,747 萬元（國

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13）。 

卑南文化公園規劃與闢建旨在保全卑南考古遺址的完整性、維護遺址地貌景

觀，並規劃遺址展示、教育場域，並改善考古現場環境與設備，開放民眾參觀，

可參觀遺址實際風貌，兼具考古遺址保存及教育功能。包含三項目標，除了遺址

土地完整性得以保存，第二項目標在於後續考古挖掘研究的成果，展示研究成果

以達成教育推廣目的。第三項目標則為改善考古範圍內之設施，提升服務機能（國

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9）。 

三、 新北市土地公山考古遺址 

土地公山考古遺址位於新北市土城（頂埔）都市計畫範圍內，民國 96 年即

指定為縣定遺址，指定考古遺址範圍為 31,826.83 平方公尺，並於民國 101 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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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頂埔）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將公告範圍土地

由公園用地變更為公園兼遺址保存用地，以保存遺址土地完整性（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2022b）。 

土地公山考古遺址範圍土地曾於民國 104 年經本府核准古蹟土地容積移轉

在案，因申請當時尚無考古遺址容移辦法得適用，故依古蹟容移辦法辦理。另依

本府相關研議會議，若送出基地內存有墳墓，須由土地所有人進行大體遷出，墓

體則原地保存，日後由市府文化局統籌辦理墓體遷移；若送出基地內已有建物，

須由土地所有權人將地上物拆除，應確認施工機具不會對遺址造成損害，地基則

原地保存。因古蹟容移辦法未規範須將土地所有權移轉予市府，容移完成後，土

地所有權人仍須對遺址進行良好管理維護，且不得從事任何開發行為。 

現因土地公山考古遺址分區為公園兼遺址用地，而因指定為考古遺址且變更

為公園兼遺址保存用地前，遺址範圍內土地係屬土城（頂埔）都市計畫內之公園

用地，即前無可建築容積。故遺址範圍內私有土地倘申請容積移轉，則應依循都

市計畫容移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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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 文化資產容積移轉之意旨 

容積移轉制度源起於為保護具有保存及文化價值之文化資產，將其原可開發

建築之容積移轉至周邊的可建築土地。而我國在民國 87 年及 88 年分別訂定發布

實施古蹟容移辦法、都計容移辦法，可辦理容移的土地包含經指定為古蹟定著之

土地、具保存維護價值之建築，以及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作為公共設施之土地，

而後民國 108 年發布實施考古遺址容移辦法，為考古遺址容移專法及辦理依據。

辦理文化資產容積移轉應具有以下特性：  

（一） 保存文化資產  

有關文化資產可辦理容積移轉之法源依據，最早係訂立於文化資產法第 36

條之 1，經指定古蹟定著之土地及古蹟保存區之私有土地，因保存區劃定致使原

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限制者，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或以其他方式補償

損失權益。而依文化資產法訂有古蹟容移辦法及遺址容移辦法，為我國辦理文化

資產容積移轉之法規依據。 

（二） 保障所有權人損失的權益  

依據容積移轉實施起源以及文化資產法之規範，辦理容積移轉係為補償負保

存文化資產義務，致使可建築權益受損失者。現古蹟與遺址容移之可移入容積計

算方式皆運用公告現值比例以計算等值移出移入之容積量，然因公告現值難即時

反應土地實際市場價值，而可能使補償效果因此減少。我國現已建立較成熟之估

價機制，倘未來得以估計送出基地、接受基地之土地市價計算容積移轉可移入容

積量，或許能夠有助於如實補償受損權益。 

（三） 維護都市發展環境品質  

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之意旨在於維持都市發展品質，避免都市發展強度超

過環境容受力，並得以此維護都市生活品質，包含維護日照權、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等。而美國最初實施發展權移轉時，將接受基地限縮於文化資產周邊，且需經

審查，即為維持都市發展的強度。故辦理文化資產之容積移轉時，除考量保存文

化資產、保障所有權人損失權益等兩項因素外，亦須審慎評估移入容積對都市發

展環境之影響。 

二、 文化資產容積移轉非權益保障唯一途徑 

另依文化資產法第 50 條之規定，若因考古遺址指定並劃定為保存區，致使

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者，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地方建築使用或享有其

他獎勵措施。辦理容積移轉非唯一補償途徑，如花蓮縣即自訂補償金發給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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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臺東卑南文化遺址則規劃為遺址保存公園，且徵收取得範圍中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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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八里區大坌坑遺址簡介與容積移轉問題分析 

第一節 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基本資料 

一、 起源 

八里區大坌坑考古遺址，於 1991 年由內政部指定為一級古蹟，於 2006 年

時，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2 條，重新指定為國定考古遺址。於此出土的粗

繩紋陶，代表臺灣新石器時代早期之大坌坑文化，為最早的史前文化，亦作為研

究南島語族起源與遷移的重要材料，且此遺址範圍具有多文化層堆積，具豐富文

化意涵（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2c）。 

 

圖 2 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圖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2c） 

二、 範圍及現況 

大坌坑考古遺址面積約為 131,620 平方公尺，其所在地地號包含：新北市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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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區楓櫃段 88、89、90、91、92、93、94、95、140、141、142、143、144、145、

146、147、151、177、179、259、260、261、267、269、270、272、276、280、

573、574、575、576、577、578、579 等 35 筆地號土地。依據國土現況利用調查

圖，至 2011 年止，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內土地多為林地、旱田、果園、殯葬使

用，其中又以林地及墓地面積較廣，現無大規模開發行為，且林地覆蓋密度較高，

本範圍之聯外道路也較少，地表之墓葬、農作栽種等土地使用行為，對遺址保存

較無破壞，保存情形尚為良好，但也產生通行不易的問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022a，2022c）。 

有關土地公私有權屬部分，其中 27 筆土地為私有土地，4 筆土地為部分公

有部分私有土地，4 筆土地為公有土地，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土地使用分

區屬於農業區、保護區。 

表 4 大坌坑考古遺址地理環境與現況 

地理環境 內容 

地理位置 

位於觀音山西北山麓。 

可自八里區中華路一段 309 巷進入，前行約 200 公尺後右

轉，沿產業道路上坡，經過噶瑪蘭溪後進入遺址指定範圍；

續沿小徑行至半山腰處有俗稱"大墓公"的小祠，周圍山坡滿

布近代墓地，屬於遺址核心範圍區域。山頂處有一巨石界碑，

周圍亦有大量近代墓地， 

地表可見史前遺物分布。 

遺址分布 

1. 遺址入口（過噶瑪蘭坑溪）遺址告示牌後方坡地。 

2. 「大墓公」及周圍墓地，延伸到山坡下近平地處。 

3. 山頂巨石界碑周圍地表。 

保存狀況 

1. 有一大部份為近代墓園，餘下主要為竹林、樹林。 

2. 受限觀音山禁葬令及文化資產保存法律規範，較少發生涉

及地表下方破壞事件。 

3. 過去地表經常可見遭人棄置之廢棄物，近年略有減少。 

使用現況 
1. 小範圍耕種（柚子、橘子、筍子） 

2. 近代墓園（2022 年後禁葬，不得新增墓地） 

資料來源：文化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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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定大坌坑考古遺址指定範圍地表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2a） 



 

22 

 

 

 

圖 4 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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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之正射影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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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坌坑考古遺址之土地使用分區 

一、 土地使用分區及分區變更歷程 

現土地使用分區如下表 5 所示，11 筆土地位於臺北港特定區計畫範圍，其

中 7 筆土地於民國 98 年劃為遺址保存區，4 筆土地屬於農業區。在土地使用分

區變更歷程方面，於民國 63 年 08 月 08 日發布實施之八里都市計畫，11 筆土地

皆劃為農業區，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發布實施新訂臺北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

（第一階段）案，楓櫃段 88、89、90、141、143、146、151 等 7 筆地號土地變

更為遺址保存區。 

另本遺址範圍內共 24 筆土地位於林口特定區計畫範圍，其中 22 筆土地於民

國 89 年劃為古蹟保存區，2 筆土地為第二種保護區。在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歷程

方面，民國 59 年 11 月 30 日發布實施之林口特定區計畫，大坌坑考古遺址之分

布範圍屬於觀音山區域公園，至民國 79 年 03 月 19 日發布實施變更林口特定區

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將觀音山區域公園變更為保護區。

部分地號於民國 85 年 11 月 08 日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將保

護區變更為保存區，續於民國 89 年 11 月 1 日（內政部都委會 477、478 次會議

審查通過部分）變更為古蹟保存區，並開始其容積率管制。另有部分地號於 87

年 6 月 22 日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觀音山區域公園為風景專用區、機關、停車

場、道路、公墓用地及部分保護區為風景專用區、道路、公墓用地、機關）變更

為第二種風景專用區，末於 97 年 11 月 11 日依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風景專用區為第一、二、三及四種保護區）案變更為第二種保護區，100

年 6 月 22 日變更為古蹟保存區。 

表 5 大坌坑考古遺址所屬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地段地號表 

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地號（新北市八里區楓櫃段） 

臺北港特定區

計畫 

遺址保存區 88、89、90、141、143、146、151 

農業區 144、145、147、177 

林口特定區 

計畫 

古蹟保存區 91、92、94、95、140、142、179、259、260、

261、267、269、272、276、280、573、574、

575、576、577、578、579 

第二種保護區 9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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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大坌坑考古遺址土地使用分區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2022） 

表 6 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所屬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歷程 

都市

計畫 

地號 發布實施日期 

（民國年/月/日） 

變更後分區 

臺北

港特

定區

計畫 

88、89、90、141、143、146、

151 地號 

63/08/08 農業區 

98/12/31 遺址保存區 

144、145、147、177 地號 63/08/08 農業區 

林口

特定

區計

畫 

 

140、142、179、259、260、261、

267、269、272、276、280、573、

574、575、576、577、578、579

地號 

59/11/30 觀音山區域公園 

79/03/19 保護區 

85/11/08 保存區 

89/11/01 古蹟保存區 

（開始容積率管制） 

91、92、94、95 地號 59/11/30 觀音山區域公園 

79/03/19 保護區 

87/06/22 第二種風景專用區 

97/11/11 第二種保護區 

100/06/22 古蹟保存區 

93、270 地號 59/11/30 觀音山區域公園 

79/03/19 保護區 

97/06/22 第二種風景專用區 

97/11/11 第二種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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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所屬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歷程圖 

  



 

27 

 

二、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依現行林口特定區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古蹟保存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該都市計畫容積率管制始於民國 89 年 11 月 1 日。

另臺北港特定區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遺址保存區之建蔽、容積率及其土地

使用項目應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規定，故建蔽率不得大於 60%，但區內

原有建築已超過者，不在此限；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土地使用項目部分，則

應依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保存區為維護名勝、古蹟、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自然地景及具有

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保存之建築，保全其環境景觀而劃定，並供其使用為限。」。 

 

  



 

28 

 

第三節 大坌坑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課題及適法性分析 

一、 課題說明 

考古遺址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曾於 2021 年陳述有關大坌坑考古遺址容積

移轉之疑慮，說明內容如下： 

（一） 申辦遺址容移適用容積率認定 

依考古遺址容移辦法第 4 條：「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更為考古遺址保存用

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者，以其劃定、編定或變更前之基準容積為準。」，

土地所有權人之疑慮在於，系爭土地現況為古蹟保存區，於劃定為古蹟保存區前，

分區為保存區，故該土地劃定為考古遺址保存區前之基準容積率，是否為保存區

或觀音山區域公園之容積率。 

（二） 適用古蹟容移辦法規定 

因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古蹟保存區，土地所有權人之疑慮在於，該土地申辦

容積移轉是否得適用古蹟容移辦法之規定，以及是否得依中央法規標準法，准許

沿用古蹟容移辦法之規定。 

（三） 變更或劃定為保存區之時點認定，及適用容積率認定 

因大坌坑考古遺址最初於民國 80 年受指定為一級古蹟，當時文資法尚未修

法區分考古遺址與古蹟之差異及區分其適用法令，後於民國 95 年時依文資法重

新指定為國定考古遺址。因此土地所有權人曾提出應以民國 95年為變更時間點，

將該時點之前分區認定為適用容積率。依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分區變更之歷程，

民國 95 年前部分私有土地係屬保存區，故土地所有權人主張應以保存區法定容

積率（120%）為申辦容積移轉之適用容積率。 

二、 古蹟容移辦法之適法性 

申請容積移轉之土地，係屬林口特定區計畫之古蹟保存區，申請人曾依此詢

問是否得準用古蹟容移辦法。辦理古蹟容積移轉時，如申請土地經指定為文化資

產前無可建築容積，可以毗鄰土地之容積率計算，然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內之土

地非屬古蹟性質，且大坌坑考古遺址業於民國 80 年及 95 受指定為文化資產之考

古遺址，依據考古遺址容移辦法第 3 條已明定，經指定為考古遺址者，所定著之

土地、保存區，即適用考古遺址容積移轉辦法，故分區名稱並不影響其適用考古

遺址容移辦法。 

且依內政部 110 年 4 月 27 日函釋內容（授營都字第 1100807488 號）： 

「…依上開文資法修正歷程，遺址原屬文資法所稱古蹟之範疇，於 94 年修正將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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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另定範疇、105 年修正明定考古遺址容積移轉之法律依據，均不影響考古遺址因依文

資法指定致其土地『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地區

建築使用之權益，…」。 

另文化部曾函釋，因考古遺址與古蹟之性質不同，遺址土地辦理容積移轉時，

不宜準用古蹟容移辦法之規定，依文化部文資局民國 110 年 4 月 22 日文資物字

第 1103004218 號函： 

「又有關函詢系爭土地是否可比照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規定計算「保護區」容積

率一節，按考量考古遺址與古蹟之特性不同，爰文化資產保存法分別授權訂定考古遺址

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並就考古遺址、古蹟土地移出容積規範不

同之計算基準。有關考古遺址土地可移出容積計算，依上揭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規定，係以系爭土地使用分區所定容積率為準，不宜比照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以其

毗鄰可建築土地容積率計算。」 

綜上所述，雖大坌坑考古遺址內有部分土地屬古蹟保存區，然其分區名稱係

因早期文化資產保存法尚未區分古蹟與考古遺址之差異，後經民國 95 年後正名

為考古遺址，並由文化部解釋古蹟與考古遺址本質不同，應分別適用古蹟容移辦

法及遺址容移辦法。 

三、 考古遺址容移辦法之適法性 

（一） 法規定義 

該申請容積移轉之土地，回溯至其指定為考古遺址並變更使用分區為保存區

前，使用分區係屬林口特定區計畫劃訂之保護區。參照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

則第 34 條：「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行水區、風景區等非屬開發建築用地」，

定義保護區非以開發建築為目的，亦非都市發展用地，故無法定基準容積率。綜

上所述，因系爭土地原無可建築基準容積，非文資法、考古遺址容移辦法保障之

建築權益受限制者，故無法依法辦理容積移轉。依文化部民國 110 年 06 月 07 日

文授資局物字第 1103005957 號函釋： 

「…核前揭法規立法意旨係因考古遺址經指定後，其定著土地所有人有關容積權益

受到限制，爰立法對土地所有人之補償措施。是以，所詢土地於指定為考古遺址前，倘

無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者，即難認有上揭法規之適用。」 

此亦敘明文資法及考古遺址容移辦法之適用範疇。 

（二）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研商會議 

另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於 2022 年 5 月 25 日召開「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

法」第 4 條容積率適用之研商會議，邀集有關單位研議容積率適用之認定，文化

資產法第 50 條規定：「…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針對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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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依法」之認定時點，應認定為民國 80 年指定為一級古蹟時，或是民國 95

年變更法定名稱為國定考古遺址之時點。本次會議中，與會相關單位及委員皆認

為，應以民國 80 年為認定時點，即文資法對土地產生限制效果之始，並本於文

資法係保障原有可建築容積權益受損失者，若原無可建築容積者，則不適用該條

文，故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之私有土地，變更為保存區前係屬保護區及農業區，

則無法依遺址容移辦法申辦容積移轉。 

四、 小結 

因大坌坑考古遺址於最初受指定時，文資法尚未修法區別古蹟與考古遺址，

文化資產容積移轉皆依循古蹟容移辦法之規範，本府亦為配合大坌坑當時受指定

為國定古蹟，將指定範圍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古蹟保存區，但也因此使土地所有

權人產生此範圍土地是否得準用古蹟容移辦法之疑慮，惟大坌坑考古遺址實質係

屬考古遺址，依前述修法意旨與相關函釋分析，應依考古遺址容移辦法之相關規

定，且不得準用古蹟容移辦法。 

經釐清文資法與遺址容移辦法條文內容與立法意旨，旨在保障受損失之可建

築權益，意即遺址範圍內原可建築容積受限者方可依規定申辦容積移轉，反之則

無適法性。大坌坑考古遺址係因分區變更為保存區前，其使用分區為保護區及農

業區，非屬都市發展土地，故無法定容積率及可建築容積，無法申辦遺址容移。

且民國 80 年指定時即賦予大坌坑考古遺址文化資產身分，並因遺址與古蹟性質

不同，兩者亦不得相互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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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坌坑考古遺址容積移轉模擬與困境分析 

第一節 大坌坑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量體模擬分析 

辦理文化資產容積移轉時應以保存維護文化資產及其價值為優先事項，並同

時兼顧保障所有權人之權益及保持都市發展環境品質。雖本研究於第三章業已確

認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之私有土地依法無法申辦遺址容移，而為探究大坌坑考古

遺址辦理容積移轉於都市發展之影響效果，故本章節以試算容積移轉量體方式，

分析大坌坑考古遺址與都市發展間的關係，若辦理遺址容移將為都市發展產生何

種影響。本研究選擇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內之私有土地為模擬操作範圍，模擬大

坌坑考古遺址辦理容積移轉，移入林口特定區計畫範圍內，試算可移出、移入之

建築容積。另參考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對於建築強度之規範，比較並分析

辦理容積移轉移入量體與該範圍應有開發強度，評估於該地區辦理容積移轉之合

理性。 

一、 量體模擬試算 

（一） 量體模擬計算之數值設定 

為計算容積等值交換之可移入容積量，本研究假定以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第 9 條之可移入容積計算公式試算容積量體。有關估算之假設數值，以大坌

坑考古遺址範圍內全部私有土地作為送出基地，共 27 筆私有土地及 4 筆公私共

有土地，私有部分共計為 124,769.78 平方公尺。因都計容移可移入容積之計算式

中須包含接受基地容積率、接受基地公告現值等數值進行計算，故須選擇假定之

容積量體移入接受基地，考量大坌坑私有土地面積多位於林口特定區計畫，且林

口特定區計畫內以第二種住宅區之總面積最廣，故選擇相同主要計畫之林口特定

區計畫範圍內第二種住宅區為模擬試算之接受基地。 

（二） 量體模擬計算 

都計容移辦法所訂可移入容積量之計算式，須透過送出基地面積、接受基地

容積率、送出基地土地公告現值、接受基地公告現值等數據進行計算。本研究以

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內私有土地於 111 年時土地公告現值假定為送出基地公告

現值，部分土地為 6,800 元，部分土地為 5,200 元，經計算後平均公告現值為

5,254.97 元。另林口特定區計畫範圍內第二種住宅區之容積率為 150%，選擇其

中之土地公告現值為 5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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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可移入量體試算模擬之數值設定 

移入量體估算 送出基地：考古遺址範圍內私有

土地面積 
124,769.78 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考古遺址範圍內私有

土地之平均公告現值 
5,254.97 元 

接受基地：林口特定區計畫內第

二種住宅區之容積率 
150% 

接受基地：林口特定區計畫內第

二種住宅區之土地公告現值 
51,200 元 

（三） 量體模擬計算結果 

經計算後，可移入之容積樓地板面積預估為 19,208.8 平方公尺。計算式及計

算結果如下表 8 所示。 

表 8 依都計容移規定試算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可移入容積計算表 

都計容移

辦法可移

入容積 

計算式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 = 

送出基地土地面積 ×
申請容移當期送出基地公告現值

申請容移當期接受基地公告現值
×接受基地容積率 

填入本研

究數值之

計算式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 = 

124,769.78平方公尺 ×
5,245.97元

51,200元
× 150% =19,208.8 平方公尺 

計算銷坪

樓地板面

積 

19,208.8 × 1.6 = 30,734.08平方公尺 

另若將前述增加容積量體計算其銷坪面積，如銷坪比以 1.6 計，銷坪總樓地

板面積共計為 30,734.08 平方公尺。若以營建署公告基本居住水準及主計總處 99

年之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提要分析，新北市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3 人，平均每人

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為 7.26 平方公尺。經計算後，因容積移轉移入之樓地板面

積，將引入 4,234 名人口。 

二、 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規範建築強度 

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8 條有關保護區之土地使用規定，其中第

一項第 17 款規範有關原有合法建築物經拆除後改建、增建、新建之樓層高度及

樓地板面積： 

「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改建、增建，其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或十點五公尺、

建蔽率最高以百分之六十為限、建築物最大基層面積不得超過一百六十五平方公尺、建

築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四百九十五平方公尺，其土地及建築物除供居住使用及建築物

之第一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保護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但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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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教堂、宗祠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改建、增建，仍作寺廟、教堂、宗祠使

用者，其建築物高度得經本府相關機關審查通過後，不受三層或十點五公尺之限制。」 

另於同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2 款亦規範農業區之土地使用規定，有關興建農

舍建築之規範如下： 

「農舍之高度不得超過四層或十四公尺、建築面積不得超過申請興建農舍之該宗農

業用地面積百分之十、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六百六十平方公尺」 

另保護區及農業區如需設置各項設施，則應依新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

土地使用審查要點申請辦理，其中第 5 條規定： 

「申請基地面積不得超過三千平方公尺。」 

而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在受指定為考古遺址前係為保護區及農業區，假設

由上述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8 條及第 30 條規定以及新北市都市計畫

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第 5 條之規範推估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內限制

法定建築量體，於變更為保存區前屬保護區之私有土地共計 119,435.08 平方公

尺，變更為保存區前屬農業區之私有土地共計 5,334.70 平方公尺。如依 3,000 平

方公尺計為一筆申請基地，則於大坌坑考古遺址私有土地範圍約可劃分為 40 處

基地，並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8 條及第 30 條規範之建築總樓地板面

積，分別為 495 及 660 平方公尺，將基地數量乘以最高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之總樓地板面積上限為 19,965 平方公尺，計算過程如下表 9、10 所示。 

表 9 變更為保存區前分區面積及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相關規範表 

變更為保存區前屬保護區面積 119,435.08 平方公尺 

依施行細則第 28 條規範建築強度  建築物最大基層面積不得超過一百六

十五平方公尺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四百九十

五平方公尺 

 高度不得超過三層 

變更為保存區前屬農業區面積 5,334.70 平方公尺 

依施行細則第 28 條規範建築強度  農舍之高度不得超過四層或十四公尺 

 建築面積不得超過申請興建農舍之該

宗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十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六百六十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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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規範建築強度試算表 

前屬保護區範圍建築強度之計算 
119,435.08

3,000
= 39.8，以 39 處基地計算， 

39 處基地 × 495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上限 

= 19,305 平方公尺 

前屬農業區範圍建築強度之計算 
5,334.70

3,000
= 1.7，以 1 處基地計算， 

1 處基地 × 660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上限 

= 660 平方公尺 

合計樓地板面積 19,965 平方公尺 

三、 分析移入量體與都市發展現況之關聯 

（一） 模擬容積移轉與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建築量體分析比較 

依本研究前述依都計容移轉辦法試算假定辦理容積移轉之移入容積量，以及

試算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建築樓地板面積，相比之下辦理容積移轉之量體

為法定建築上限 1.5倍。且依國土測繪中心圖資平台查詢之正射影像圖與國土利

用調查現況圖（如第三章圖 4及圖 5），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內原無既存建築物，

表示無改建、重建之需求，本研究試算之樓地板面積為可能發生的最高建築量，

實際上依前揭法令規範可建築之樓地板面積應遠低於試算之 1.9萬平方公尺。若

辦理容積移轉，由容積移轉新增的樓地板面積量體與最高建築樓地板面積已不成

比例，不僅已非屬保障原有可建築權益之範疇，又將對其他的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有失公平。 

表 11 建築量體試算結果比較表 

現況／模擬情境 開發量體 

可能現況 原有合法建築量體 0平方公尺 

模擬情境 1 模擬都計容移新增建築樓地板面積 30,734.08 平方公尺 

模擬情境 2 
試算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之 

量體 
19,965 平方公尺 

辦理容積移轉可移入量體為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量體之 1.5倍 

（二） 新增建築量體之影響衝擊 

前述推計移入之容積量體可能將引入超過 4千名居住人口，將對都市計畫環

境發展及生活品質形成進一步衝擊，使都市計畫範圍內的公共設施超出原本負擔，

造成服務水準降低，且容積移入後即為永久定著，倘若都市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其衝擊將不可逆。辦理容積移轉時尚須考量移入容積量體接受基地周邊對移入容

積量體的容受程度，包含移入容積量對交通、日照權等環境衝擊，故在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方面，新北市政府透過容積量體評定原則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評定實際

可移入容積量，評估因素包含鄰路條件、周邊公共設施等，以維持較適當的建築

基地開發強度，平衡整體都市發展。亦有部分評定項目為建築基地提供周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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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服務，維持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以林口特定區計畫範圍為例，依近年公共設

施通盤檢討計畫內容，停車用地尚不敷使用需求，近年也為了因應增加的人口與

家戶新設立國民小學，倘若移入更多的容積量體及其帶來的人口數量，也將對生

活品質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產生衝擊。 

（三） 應回歸立法意旨並尋求更適宜補償方法 

本研究於第二章回顧容積移轉保障之權益，以及古蹟容移辦法、遺址容移辦

法之立法意旨，由容積移轉起源於美國文化資產保護之案例，以及前述法規立法

意旨內容可得知，文化資產之容積移轉制度係為保障「經指定為文化資產而負有

保護義務，因此損失之可建築權益」，故土地若原無可建築容積，則無辦理容積

移轉之合理性，而過多的移入容積量體亦將違背第二章所述文化資產容積移轉應

兼顧都市發展環境品質之要件。土地具有多元化的價值，不僅只於開發建設，其

做為經濟發展的基礎、維持國內糧食安全的同時，也具有支持生態系運作、維繫

永續發展、提供文化教育及娛樂等功能。回顧文化資產保護法的規定，倘若土地

所有權人因保存文化資產而有權益損失時，可提供相應補償，但容積移轉非為唯

一解方，於大坌坑考古遺址，應另行評估更適合的補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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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坌坑考古遺址作為送出基地之可能困境 

本章節以新北市政府過去辦理都計容移於地上物處理、土地收受與管養問題

等方面之經驗，分析大坌坑考古遺址倘辦理容積移轉可能將面臨的困境。 

一、 林口特定區計畫內歷來都計容移申請案之送出基地分析 

本研究彙整新北市林口特定區計畫範圍內歷來依都計容移辦法申辦容積移

轉經核准案件之送出基地類別，即統計過去新北市政府曾受贈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類別，包含以地號為單位之土地數量以及辦理面積。 

統計近五年（2017 年至 2022 年）之容積移轉案件。如以送出基地土地數量

計算，道路用地為筆數最高之送出基地類型，共 421 筆，約佔 53%；其次即為公

墓用地，共 271 筆，約佔 34%。如以同意辦理面積統計，則公墓用地為最高面積

之公設用地類型，共計為 180,041.15 平方公尺，佔送出基地總計面積達 67%；其

次為道路用地，共計為 60,225.14 平方公尺，佔送出基地總計面積 22%。 

 

圖 8 送出基地之公共設施用地類別（以土地筆數數量計）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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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送出基地之公共設施用地類別（以同意辦理面積計）圓餅圖 

二、 容積移轉送出基地與都市環境發展之關係 

依據本局於 2022 年 5 月及 7 月所召開「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受贈事宜研商會

議」，依各土地受贈單位發表意見，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具有管養不易之課題。

受贈土地若尚無興闢計畫或不符合受贈單位之興闢需求，例如因坡地陡峭開闢困

難，或是因現況通達性低不符合公共設施使用需求等，皆可能使受贈土地長期閒

置，即使已收受土地，於閒置狀態時經常有佔用情事，將增加受贈單位之維護經

費與人力等管理成本。倘以林口特定區計畫為例，根據前述統計資料，過去市政

府曾受贈較多公墓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據本市殯葬處收受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經驗，尚無公墓或納骨塔開發計畫時，收受公墓用地因不符近年政策規劃方向

而暫時閒置，閒置土地持續有佔用、傾倒廢棄物情形，已增加額外土地管理及財

務負擔。 

此外，「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土地改良物之認定及處理原則」

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申請人得將土地改良物所佔土地部分辦理地籍分割後捐贈

無改良物之土地。依本府先前辦理容積移轉案件之經驗，曾有申請人為使送出基

地上全無改良物，於申辦容積移轉前先分割送出基地，如此卻使得送出基地過於

零碎或形成袋地，後續亦不利於受贈單位闢建公共建設，有損送出基地土地使用

之效益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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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局召開「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受贈事宜研商會議」，土地受贈單位多建議

增訂送出基地之收受條件，或後續由主管單位依政策需求酌予收受，故後續研擬

訂立各類型送出基地之受贈條件，並將其於法規明文化，以利市政府管理維護公

共設施保留地，並有效規劃、開發公共設施，改善都市發展環境。 

三、 大坌坑考古遺址作為送出基地之管理維護挑戰 

雖依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章分析結果，大坌坑考古遺址無辦理遺址容移之適

法性，然退萬步言，倘未來經由修法使大坌坑考古遺址得辦理容積移轉，以下本

研究依過去辦理經驗，分析以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作為送出基地將面臨之挑戰如

下： 

（一） 現況多有人工構造物佔用，且易達性低，管養不易 

現況大坌坑考古遺址雖大致未受人為破壞，然目前部分土地地面已存有墳墓，

位於考古遺址範圍中易達性較低之區位。而參照前述府內送出基地受贈單位收受

與管養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經驗，倘送出基地所在區位較難抵達，難以經查巡查或

需耗費較長時間進行巡查，所需管養成本可能較高，或是因不易維護管養而造成

佔用或傾倒廢棄物而受罰鍰等。 

（二） 維護管理應兼顧地上物清理及遺址保存 

遺址容移辦法現無將送出基地所有權登記為公有的相關規定，主管機關取得

考古遺址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屬前，需由所有權人配合管理維護，如參考土地公

山遺址案例，須由土地所有人進行大體遷出，墓體則原地保存，日後由市府文化

局統籌辦理墓體遷移。倘遺址土地經由容積移轉方式辦理，首先需清理地上物，

且同時須維持遺址土地完善保存，廣大範圍的土地管養工作可能具更高困難性。 

（三） 依需地機關需求訂立送出基地受贈條件及配套措施 

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鄰近十三行遺址，區位相近且同具豐富歷史內涵，未來

應為周邊地區帶來遊憩、教育、觀光等意義與效益，若維護考古遺址範圍環境品

質，則利於有效進行保存研究工作，及有助於未來發揮教育意涵（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2022a）。綜上所述，如訂立送出基地之優先收受條件，能使公共建設相關

政策更有效執行，利於提升都市環境整體品質及居民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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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申請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者，受指定為文化資產並據此變更為保存區前

具可建築容積者，方為補償對象 

依文資法、考古遺址容積移轉辦法規定，如經指定為文化資產而劃定為文化

資產相關保存區，而導致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得申請辦理容積移

轉，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建築權益。依其立法意旨，考古遺址容積移轉相關規

範旨在保障原具有可建築容積，且建築權益因土地劃定為保存區而使用受限者。

然大坌坑考古遺址過去申辦容積移轉之部分地號土地，於劃定為古蹟保存區前屬

保護區，因非屬建築發展用地，故無考古遺址容積移轉辦法之適用。 

二、 新增移入容積量對都市環境產生衝擊 

本研究以都計容移相關規定假設試算大坌坑考古遺址若辦理容積移轉之可

移入容積，計算後將增加約 3 萬平方公尺之建築樓地板面積，且可能因此新增超

過 4 千名人口。而大坌坑考古遺址變更為保存區前係屬保護區、農業區，相比該

私有土地範圍於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規範保護區、農業區之建築強度，辦理容積

移轉可移入量體達前述建築強度之 1.5 倍。 

倘若辦理容積移轉，則移入容積量對林口特定區計畫的環境將產生負面影響，

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不足以因應增加容積量體帶來的人口，降低了都市居民的生活

品質，雖辦理考古遺址容積移轉，維護遺址範圍內所有權人之可建築權益，卻對

都市環境造成不可逆的負面衝擊。 

三、 若容積移轉取得土地不符需求，將無法達成公共設施闢建效益 

經分析林口特定區計畫範圍內近年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送出基地類型及後

續維護管養情形，本研究發現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可能不符合需地機關所需公共設

施用地的條件，然管養單位仍需持續負責維護管養，面臨閒置土地管養困難、耗

費大量成本的課題。以本市殯葬管理處管理公墓用地之經驗為例，閒置土地經常

受到占用或傾倒廢棄物，形成額外土地管理及財務負擔問題。 

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內，部份土地現況為墓地使用，故倘若市政府經容積移

轉取得現況為墓地之土地，不僅管養不易，亦未能符合文化資產保存之意旨。且

未來大坌坑考古遺址若需顯現其教育、休憩等功能，則土地鄰路條件或交通系統

之通達性，均影響使用成效，故取得土地之條件是否符合主管機關對於考古遺址

合理使用之需求及效益，應依此有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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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容積移轉非為補償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最適解方 

辦理文化資產容積移轉應兼具保存文化資產、補償所有權人權益、維持都市

發展品質等三項特點。若於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辦理容積移轉，不僅新增額外建

築量體，對都市環境形成額外負擔，並對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有失公平。且透過容

積移轉取得土地屬於較被動的取得方式，政府無法主動選擇有利於考古遺址發展

及保存之區域，或是條件更好的送出基地，使收受土地可能因此長期閒置並難以

維護管養，而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因易達性低，若辦理容積移轉將使此問題更加

嚴峻。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容積移轉並非補償唯一途徑，例如花蓮縣頒佈

補償金發給自治條例，以補償金方式為所有權人提供補償，臺東縣卑南遺址則以

徵收方式，取得遺址私有土地，並以遺址公園形式維護管理，均屬現行既有且可

行之補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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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經前述章節之彙整分析，若大坌坑考古遺址範圍辦理容積移轉，將於都市土

地增加大量建築量體，以及需地機關將耗費相當大的維護管理成本，故辦理容積

移轉雖可補償遺址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損失的建築權益，卻對都市發展造成負面

影響。 

一、 文化資產主管單位應更積極思考，依文資法採用其他補償、獎勵措施 

為多元保障民眾權益，並有效保存及管理考古遺址環境，建議若大坌坑考古

遺址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因指定為文化資產及劃定為保存區而損失相關

權益時，文化資產主管單位可依照文資法第 50 條及第 98 條提供土地所有權人相

關補助或獎勵措施。容積移轉未必為補償損失權益之最佳解方，我國其他指定考

古遺址也曾有徵收、發放補償金等補償形式，故建議文化資產主管單位應更積極

思考及研議徵收或發放補償金等多元方式。 

二、 應訂立容積移轉送出基地之條件，以提升管理使用效能 

考量前述章節分析容積移轉送出基地的維護管養課題，為避免未來容積移轉

送出基地耗費龐大維護管養成本，後續應檢討公共設施保留地作為容積移轉送出

基地之條件，邀集土地受贈機關共同研商，據此訂立公共設施保留地受贈條件或

限縮捐贈類型。 

三、 建議容積移轉可移入容積依估價價值計算，反映土地實際價值 

依我國現行都計容移辦法、古蹟容移辦法、遺址容移辦法規定，容積移轉可

移入容積量體計算式係依據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公告現值比例計算。然而公告

現值不具有即時反應土地實際價值之功能性，因此依據公告現值計算可移入容積

量體，將影響受損失權益之補償效果。考量我國估價機制趨於成熟，建議未來容

積移轉之可移入容積量體計算，可以估價方式辦理，依據土地實際市場價值計算

可移入容積量體，可能更切合實際受損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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